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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使用小剧场须提前3个工作日通过OA系统申请并获批，遇重大活动或时间冲突，由学院分管领导统筹协调。
2.使用人为安全第一责任人，须签订《场地使用安全责任书》，对场地安全及卫生负责，发现隐患立即联系管理员处置。
3.不得移动或拆卸场内固定设施及演出设备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违规使用电器。
4.禁止携带食品、饮料（饮用水除外）入内，严禁吸烟及使用明火。
5.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悬挂、张贴宣传品，确需张贴须报学院办公室审批并张贴在指定区域。
6.灯光、音响等设备须由学院指定专业人员操作，非授权人员严禁进入控制室，擅自闯入或违规操作造成损失的，照价赔偿并追责。
7.设备操作人员使用前应检查设备运行状态，确保正常，并做好台账记录。
8.管理员须每日检查消防安全与环境卫生，发现隐患立即报修并登记。
9.使用期间因人为原因造成设备或设施损坏的，由申请方照价赔偿。
10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音乐学院负责解释。

